吉安市妇幼保健院母婴保健大楼配套设施设备政府采购需求调查方案征集公告
项目概况：
1、 征集邀请：为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获得潜在供应商充分响应，保障项目采购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有关规定，吉安市妇幼保健院就吉安市妇幼保健院母婴保健大楼配套设施设备项目采购需求面向市场进行采购需求调查，欢迎有意愿的供应商积极参与。
二、征集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吉安市妇幼保健院母婴保健大楼配套设施设备采购项目
2、征集项目简介：本采购项目内容含吉安市妇幼保健院母婴保健大楼所需家具、电器设备、标识标牌、纱窗等配套设施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及相关售后服务等，具体采购范围详见附件采购清单。
三、采购需求：
1、采购清单及要求（详见附件，含家具、电器设备、标识标牌、纱窗等配套设施设备明细）
    2、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
（1）本项目不允许提供进口产品参与需求调查方案征集。各供应商可根据征集项目内容，自行提供货物的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及相应维保要求（原清单明细图片、技术参数只作参考，可在原清单参数要求的基础上提供更优质更详细的技术参数要求）。
（2）技术要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标的功能描述、技术参数和质量要求，包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者服务内容和标准等，需贴合家具、电器设备、标识标牌、纱窗等不同品类设施设备的特性。
（3）商务要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交付时间（期限）和范围，包装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需明确各品类设施设备的配送、安装、调试及售后保障要求。
（4）所提供的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并能够实现项目目标。采购需求的表述应当清楚明了、表述规范、含义准确。
四、回复意见的供应商资格:
1、能够提供本项目家具、电器设备、标识标牌、纱窗等相关产品及配套服务的供应商，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提供资格信用承诺函，详见附件回复函格式】
五、其他要求(详见附件回复函格式):
1、各供应商须提供所有产品（家具、电器设备、标识标牌、纱窗等）的技术方案，该方案将作为采购人重要参考依据。
2、各供应商应提供目前市场上主流产品，结合吉安市妇幼保健院母婴保健大楼配置以及图纸要求提交科学方案，且须提供近期同类配套设施设备（家具、电器设备、标识标牌、纱窗等）成交价格案例参考。
3、各供应商可根据本项目征集要求，自行提供货物的品牌型号、一次性报价(包含总价及各产品的单价)、技术参数要求、设计图纸、售后服务(如质保期、人员培训、安装调试等)、货物技术性能、优势技术等。
4、本次报价总价不设预算金额，各产品单价自行报价，报价包含设备采购、运输、安装、调试、维保、人工、利润、培训、管理费和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
5、本次征集无现场二次报价环节。
6、现场勘查：供应商应自行安排时间进行实地勘察,为报价取得依据，踏勘现场的费用自理，在现场考察过程中，供应商如果发生人身伤亡、财务或其它损失，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均由供应商自负。
[bookmark: _GoBack]7、统一现场踏勘时间：2026年04月3日9时30分00秒
   现场踏勘联系电话：0796-8323878
8、特别声明:本公告仅作为本项目确定采购需求前期需求调查，所有征集的方案仅供采购单位参考，不作为正式采购依据。
六、需求调查方案的提交截止时间、方式和地点
1、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04月13日09时30分00秒（北京时间）
2、提交方式和地点：各供应商须在征集公告递交截止时间前将采购需求调查方案内容盖章原件胶装及U盘一个(U盘中放入可编辑word版本的方案材料)一起密封后(一正三副)递交至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豪德银座17楼1701室，逾期将不予接收。
七、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 吉安市妇幼保健院
联系人： 钟先生 0796-8323878
地  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禾埠街道春苗路2号
代理机构：中轩信达（江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19870632629
地　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豪德银座17楼1701室     
                                    2026年3月30日

